
承诺函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我方拟参与受让贵司挂牌转让的“粤 BR9607 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等 8辆（整体转让）”

项目，根据挂牌条件，我方承诺已知悉并认可下列情况：

1.意向受让方通过资格确认并且交纳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涉

及资产备查文件所披露内容并已完成对本项目的全部尽职调查，且根据该等内容以其独立判断

决定自愿全部接受公告内容，放弃对转让方及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所有权利主张。

2.本次交易的资产以现场可见实物为准，按现状转让，转让不含车牌。意向受让方应自行

了解转让车辆的整体新旧、整车性能、磨损程度、发动机、电器设备、车身、底盘及组成车辆

的任何单个部分或相关组合系统等全部情况，一经报名，即视作完全了解与认可标的已存在的

或可能存在的瑕疵，愿意承担标的瑕疵可能造成的一切责任、风险和损失，不得以不了解车辆

状况为由退还车辆。车辆成交后如出现无法启动或相关部件损坏导致无法启动、过户等相关情

况，由受让方自费自行维修。交易标的相关信息仅供参考，交易合同不因交易标的质量、用途、

数量、面积和现状（包括物理现状及产权现状等现状）等误差而变更、解除或终止，转让价款

不因交易标的质量、用途、数量、面积和现状（包括物理现状及产权现状等）等误差作调整。

3.与车辆变更登记有关的政策由受让方自行咨询，因受让方无法提供小汽车指标及其他变

更登记所需证件，或因车辆达不到环境标准导致无法办理变更登记的，风险由受让方承担。车

辆需要办理车辆转籍（市外）的，由受让方自行咨询转入地政策，因转入地实行机动车限购政

策、环保政策等导致无法办理转移登记（转入）的，由受让方自行承担相应风险。

4.转让车辆自移交给受让方之日起发生的一切违章、违法、交通事故、意外事故等，由此

产生的经济损失及法律纠纷由受让方自行承担，且该车辆的一切内部或者外部风险或者任何质

量问题均由受让方承担，转让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5.车辆交强险已到期，受让方受让后需自行购买车辆交强险并承担相关费用。

6.车辆年审已到期，受让方受让后需自行办理年审并承担相关费用。

7.车牌号为粤 BR9607 的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其车辆登记证书已遗失。车辆具体信息均

以现场可见实物为准。

8.受让方受让后须在车辆所在地办理过户或提档手续，费用由受让方自行承担。

9.受让方按要求及时清运出港，并负责所有车辆的拆解（如需）、装卸、运输。除方便装

运的必要拆解，受让方不得在港区内对标的进行拆解维修。

10.转让方收到受让方全额交易款项后且受让方接到转让方发出的入场通知的第一个工作

日（不含通知日）开始计算，受让方转运人员可进入转让方场地现场施工，转运施工周期为

20 个工作日。

11.受让方保证清运过程安全和尽量减少装运次数为原则,缩短在港区的施工周期,将标的

以最短时间装载运离转让方港区。

12.转让方提供必要的入出港手续、场地等协助，但不负责转让车辆的拆解、装卸、运输

工作及其施工过程中的安全责任。



13.本次交易存在投资风险，意向受让方应充分了解清楚。因转让标的可能存在的瑕疵以

及因本次交易产生的一切风险，由意向受让方承担。意向受让方被确认为受让方后不得以不了

解本次转让标的的全部现状为由拒绝签署交易合同或拒绝支付交易价款或放弃受让或退还转

让标的，否则视为违约。

14.若非转让方原因，意向受让方或受让方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深圳联合产权交易

所/转让方将有权不予退还交纳的保证金：

（1）意向受让方在参与本次资产转让过程中所作出的任何保证和承诺（包括但不限于其在深

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报名阶段、竞价阶段、交易合同及其他书面承诺中作出的保证和承诺）存在

隐瞒、虚假、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违反或未兑现其保证和承诺；

（2）意向受让方完成意向登记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

（3）产生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意向受让方未参加后续网络竞价、拍卖程序

或其他竞争性交易的；

（4）挂牌期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意向受让方不按挂牌价与报价孰高原则成交

的；

（5）在网络竞价、拍卖程序或其他竞争性交易活动中，各竞买人均不报价或举牌应价的；

（6）受让方未在要求的期限内签署交易合同等其他规定的交易文件；

（7）受让方未按约定支付交易价款、交易服务费的；

（8）存在其他违约或违反交易规则、转让公告及相关文件要求情形的。

15.受让方须按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通知要求向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支付有关服务费用。

受让方未按照交易规则及相关文件的规定支付相关服务费用的，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有权优先

以交易保证金抵扣相关服务费用。相关服务费用不足部分，受让方仍负有清偿责任。由此导致

的交易价款不足部分，由相关责任方补足。同时，受让方确认，将按照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的

收费办法及相关交易文件的约定及时支付交易服务费用，不因与转让方任何争议或合同解除终

止等任何原因拒绝交纳或主张退还交易服务费用。

16. 转让方自收到标的资产全部转让价款后，交易双方进行标的资产及相关权属证明文

件、技术资料的交接。由受让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相关部门自行办理并完成标的资产的变更

登记手续，转让方给予必要的配合。从交接之日起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一切责任、风险和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车辆的一切内部或者外部风险或者任何质量问题引发的后果）均由受让方承担，由

受让方负责标的所有安全和风险，并承担与使用标的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17.本次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格为含税价格，增值税根据交易标的物及价款的具体情况，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定。

18.受让方收费标准：协议成交，按成交金额的 3%收取；竞价成交，按成交金额的 5%收取，

最低收取 2000 元。

承诺方：

2025 年 9 月 日:


